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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成立优化营商环境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各分局、直属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决策部

署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我局政务服务效能，成立优化营商

环境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如下：

组 长：关 卉 市政协副主席，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钟福利 党组副书记、二级调研员

陈志彪 二级调研员

林伟中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、三级调研员

谢 敏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许建平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邓 军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王 海 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
罗亚良 党组成员、四级调研员

成 员：杜方雄 四级调研员、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

梁松立 四级调研员

邹经伦 四级调研员（主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）

陈凌远 办公室 主任

黄沛研 综合科 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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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千叶 水生态环境科 科长

李兰涛 海洋生态环境科 科长

冼献波 大气环境科 科长

徐永庆 自然生态保护科 科长

周 翱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 科长

邹碧娟 环境监测与辐射管理科 科长

黄 婉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科长

梁 伟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二级主任科员

冯忠志 综合执法科（综合执法支队） 科长

王 莉 人事科 科长

蔡进发 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

钟德培 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负责人

林 颂 雷州分局 党组书记、局长

钟颖迪 廉江分局 党组书记、局长

孙 建 吴川分局 党组书记、局长

岑国强 遂溪分局 党组书记、局长

郑振韧 徐闻分局 副局长、主持全面工作

黄志华 赤坎分局 局长

罗土养 霞山分局 局长

陈文勇 坡头分局 局长

马玉娇 麻章分局 局长

邹志嫣 开发区分局 党组书记、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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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继发 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主任

梁 岳 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 负责人

陈 东 广东省湛江环境监测中心站 站长

唐崇杰 市生态环境技术中心（市固体废物污染防

控中心） 主任

张华东 市污染源监控中心（市机动车污染防控中

心） 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 6 个专项工作组，工作组分别为审批

服务优化工作组、政务服务优化工作组、监管执法优化工作组、

大气管控普惠工作组、碧水守护普惠工作组及效能督导推进工作

组。各工作组由分管领导、重点科室和直属单位的业务骨干组成，

实行组长负责制，对领导小组负责并汇报工作。各工作组根据承

担的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并负责组织协调、推进督导、进展汇报

等工作。

（一）领导小组办公室

组 长：林伟中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、三级调研员

副组长：周 翱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 科长

陈凌远 办公室 主任

组 员：苏千叶 水生态环境科 科长

冼献波 大气环境科 科长

冯忠志 综合执法科（综合执法支队） 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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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 伟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二级主任科员

蔡进发 机关党委 专职副书记

唐崇杰 市生态环境技术中心（市固体废物污染防

控中心） 主任

杨丹霞 环境监测与辐射管理科 副科长

叶景清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 四级主任科员

陈冠秋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 四级主任

科员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，充分发

挥好协调服务作用，统筹制定我局行动方案及牵头指标工作方

案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行政审批优化工作组

组 长：林伟中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副组长：周 翱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 科长

邹碧娟 环境监测与辐射管理科 科长

唐崇杰 市生态环境技术中心（市固体废物污染防

控中心） 主任

组 员：尤华辉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 二级主任科员

杨伯杰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 副科长

杨丹霞 环境监测与辐射管理科 副科长

何少凤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四级主任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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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复胜 大气环境科 四级主任科员

郑宇涛 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工程师

黄振艺 市生态环境技术中心（市固体废物污染防

控中心） 工程师

以及各分局分管环评工作的负责人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，负责制定

本工作组具体任务措施。主要职责为完成“（二）办理建筑许可”、

“（十八）包容普惠创新（76项及 83-87项）”及“（十九）市

场主体满意度（仅“企业服务日”内容）”指标任务相关工作（具

体见《湛江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（2022年版）》）；建立

重大项目环评审批工作专班，加强对建设项目的指导服务，提高

审批服务能力和水平，加快审批速度，全面提升招商服务水平，

做好“企业服务日”有关工作，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，积极

配合推动建立健全产业集群培育体制机制、探索“标准地”出让

方式。及时梳理反映本系统优化行政审批的好做法新成效。

（三）政务服务优化工作组

组 长：许建平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副组长: 陈凌远 办公室 主任

梁 伟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二级主任科员

梁 岳 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 负责人

组 员：钟德培 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负责人

尤华辉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 二级主任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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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伯杰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 副科长

杨丹霞 环境监测与辐射管理科 副科长

叶伟锋 综合执法科综合执法室 主任

古雪梅 大气环境科 副科长

何少凤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四级主任科员

曾庆峰 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 工程师

黄艺文 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工程师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，负责制定本工作组具体任务措

施。主要职责为组织完成“（一）开办企业（4项）”、“（十

六）政务服务（209-214、216-218）”及“（十九）市场主体满

意度（91-92项，不包括“企业服务日”内容）”指标任务相关

工作（具体见《湛江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（2022年版）》）；

持续完善市级生态环境系统权责清单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

化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环保服务，配合推行“一照通行”改革，引

导群众使用好差评系统，大力推广使用“粤省事”“粤商通”等

便民平台，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；及时宣传反映本系统优化营

商环境的好做法新成效。

（四）监管执法优化工作组

组 长：陈志彪 二级调研员

副组长：杜方雄 四级调研员、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

冯忠志 综合执法科（综合执法支队） 科长

梁 伟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二级主任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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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员：钟振华 综合执法科案件审理室 主任

叶伟锋 综合执法科综合执法室 主任

何少凤 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科 四级主任科员

以及各分局分管执法的负责人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局综合执法科，负责制定本工作组具体任

务措施。主要职责为组织完成“（十四）市场监管”、“（十六）

政务服务（215、220）”及“（十八）包容普惠创新（90、93

项）”指标任务相关工作（具体见《湛江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

案（2022年版）》）；健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加

强信用信息应用监管，转变监管理念，规范执法行为，做好 12345

政务便民服务，配合完成“互联网+监管”及公平竞争审查有关

工作；及时梳理反映本系统优化监管执法的好做法新成效。

（五）大气管控普惠工作组

组 长：林伟中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、

副组长：冼献波 大气环境科 科长

陈 东 广东省湛江环境监测中心站 站长

张华东 市污染源监控中心（市机动车污染防控中

心） 主任

组 员：古雪梅 大气环境科 副科长

叶伟锋 综合执法科综合执法室 主任

钟鸿雯 环境监测与辐射管理科 二级主任科员

李少琳 广东湛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级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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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员

郑天波 综合科 四级主任科员

杨毅超 市污染源监控中心（市机动车污染防控中

心） 工程师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局大气环境科，负责制定本工作组具体任

务措施。主要职责为组织完成“（十八）包容普惠创新（81项）”

指标任务中大气管控相关工作；继续深入实施空气质量提升行

动，狠抓工业源、移动源、面源等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，落实

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措施，空气质量优良率（AQI 达标率）达到

94%以上，细颗粒物 PM2.5浓度≤24μg/m3，确保环境空气质量

保持全省前列；及时梳理反映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好做法新成

效。

（六）碧水守护普惠工作组

组 长：钟福利 党组副书记

副组长：苏千叶 水生态环境科 科长

陈 东 广东湛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站长

组 员：钟鸿雯 环境监测与辐射管理科 二级主任科员

叶伟锋 综合执法科 副科长

余 萍 广东湛江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四级主任科

员

罗嘉铭 水生态环境科 科员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局水生态环境科，负责制定本工作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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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措施。主要职责为组织完成“（十八）包容普惠创新（81

项）”指标任务中市级集中式饮用水相关工作；定期开展市级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监测工作，督促指导属地加强水源周边污染源排

查整治，确保 2022 年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

100%。配合完成城区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及再生水利用、污水

资源化利用等有关工作。

（七）效能督导推进工作组

组 长：谢 敏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副组长：杜方雄 四级调研员、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

组 员：武卫东 机关党委 一级主任科员

陈艾慧 机关纪委委员

王华柱 机关纪委委员

陈志勇 机关纪委委员

以及各分局分管纪检工作的负责人

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局机关党委，负责制定本工作组具体任务

措施。主要职责为完成“（十六）政务服务（219）”指标任务

相关工作，对各工作组下达各部门（科室、分局）的优化营商环

境工作任务开展明查暗访，抓好跟踪问效；对工作中组织实施不

力、未按要求落实工作的进行通报批评，对营商环境中不作为、

慢作为、乱作为等问题进行严肃处理；将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工作

纳入年度考核，作为评价局机关各科室、各分局、直属单位实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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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依据。

湛江市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6 月 30 日


